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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控股有限公司
GREAT WORLD COMPANY HOLDINGS LT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3）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點

GEM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中小
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是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
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
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
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
載任何內容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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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收益分別約為
30,667,000港元及137,039,000港元，而去年同期之收益則分別約為66,363,000
港元及291,024,000港元。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分別約為 17,447,000港元及 30,97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分別約為 5,692,000港元及14,234,000港元。

• 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
月之季度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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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之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之簡明綜合損益表及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均為未經審核及以簡明
方式呈列，統稱「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連同經選定之解釋附註及比較資
料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30,667 66,363 137,039 291,024
銷售成本 (27,905) (60,274) (126,168) (238,614)    

毛利 2,762 6,089 10,871 52,410

其他收益╱（虧損） 3 (806) 982 (840) (8,012)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
成本所得收益╱（虧損） 1,316 648 (368) (6,387)
銷售及分銷成本 (721) (1,482) (1,774) (4,198)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15,931) (15,332) (31,807) (47,384)
融資成本 (64) (441) (198) (829)    

除稅前虧損 5 (13,444) (9,536) (24,116) (14,400)

所得稅 6 22 10 43 46    

本期間虧損 (13,422) (9,526) (24,073) (14,354)
    

以下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7,447) (5,692) (30,974) (14,234)
非控股權益 4,025 (3,834) 6,901 (120)    

(13,422) (9,526) (24,073) (14,35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7 (5.28)港仙 (1.72)港仙 (9.38)港仙 (4.3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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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13,422) (9,526) (24,073) (14,35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或會重新列入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470 2,220 (12,547) 4,20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扣除稅項 3,470 2,220 (12,547) 4,201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9,952) (7,306) (36,620) (10,153)
    

以下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163) (3,096) (22,400) (9,312)
非控股權益 (3,789) (4,210) (14,220) (841)    

(9,952) (7,306) (36,620) (1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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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所載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年初至今所採用政策及資產與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
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開
始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會計期間或
過往會計期間呈報之業績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現正評估其對
本集團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之影響。

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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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移動廣告媒體服務 30,340 65,726 119,878 269,486

銷售貨品 56 320 16,295 20,506

租金收入 271 317 866 1,032    

30,667 66,363 137,039 291,024
    

3. 其他收益╱（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 13 11 89

理財投資產生的虧損 (334) (77) (965) 7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1 –

政府補貼 211 1 348 1

存貨撇減 – – – (8,100)

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撥回╱（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備 (693) 1,045 (1,245) (76)

研發收入 10 – 1,010 –    

(806) 982 (840) (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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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按業務組合（產品及服務）及地區劃分為分部進行管理。本集團按照與向最
高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所採用者一致之方式呈報下列四
個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智能廣告及鐵路媒體業務 在中國為智能廣告和房地產市場客戶提供移動廣告媒體
服務，以及圍繞鐵路雜誌、鐵路電商平台的雜誌發行、
廣告投放和商品銷售服務

農林產品及消費品業務 林業及木材、中藥材和特色農副產品的種植、銷售加工
以及預包裝食品╱消費品的銷售

供應鏈業務 出售工業、資訊科技及其他產品，以及相關研發和產品
生產

物業業務 物業投資及發展、營運及管理住宅及商用物業

管理層分開監控本集團經營分部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本集團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
部表現乃按可呈報分部之業績評價，其為經調整除稅前溢利或虧損之計算方法。除未分
配收入、融資成本及開支不納入該等計算外，經調整除稅前溢利或虧損與本集團除稅前
溢利或虧損之計算方式一致。

除商譽及未分配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除應付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及未分配企業負債外，所有負債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此等分部所屬行業不同，所需經營制度及策略亦不同，故分開管理。此等可呈報分部之
間並無進行銷售或其他交易。本集團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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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益、損益及其他選定財務資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智能廣告及
鐵路媒體業務

農林產品及
消費品業務 物業業務 總計

智能廣告及
鐵路媒體業務

農林產品及
消費品業務 物業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0,340 56 271 30,667 119,878 16,295 866 137,039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 – – – 9 1 1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 (4) – (18) (46) (9) (2) (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6) – – (176) (547) – – (54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
所得收益╱（虧損） – 1,316 – 1,316 – (368) – (368)

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撥回╱（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備 (1,245) 288 – (957) (1,245) – – (1,245)

研發開支 (7,782) – – (7,782) (7,782) – – (7,782)

基礎設施修葺 – (8,550) – (8,550) – (8,550) – (8,550)

可呈報分部虧損總額 (4,509) (6,911) (118) (11,538) (2,684) (10,187) (20) (12,891)

所得稅 – – 24 24 – – 24 2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智能廣告及

鐵路媒體

業務

農林產品及

消費品

業務 供應鏈業務 物業業務 總計

智能廣告及

鐵路媒體

業務

農林產品及

消費品

業務

供應鏈

業務 物業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65,726 320 – 317 66,363 269,486 20,502 4 1,032 291,024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13 – – – 13 76 12 – 1 8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 (4) – – (9) (15) (9) – (2) (26)

使用權資產折舊 (250) – – – (250) (657) – – – (65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出售成本

所得收益╱（虧損） – 648 – – 648 – (6,387) – – (6,387)

存貨撇減 – – – – – – (8,100) – – (8,100)

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撥回╱（確認）之減值虧損撥備 963 3 45 – 1,011 (103) – 27 – (76)

研發開支 (8,464) – – – (8,464) (27,429) – – – (27,429)

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總額 (4,677) 326 (301) (11) (4,663) 8,677 (15,665) (419) 85 (7,322)

所得稅 (11) – – 21 10 (8) – – 5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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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損益之對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總收益 30,667 66,363 137,039 291,024    

綜合收益 30,667 66,363 137,039 291,024
    

除稅前損益
可呈報分部虧損總額 (11,538) (4,663) (12,891) (7,322)

未分配企業收入 – – 393 74

未分配企業開支 (1,906) (4,873) (11,618) (7,152)    

綜合除稅前虧損 (13,444) (9,536) (24,116) (14,400)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已扣除以下項目：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袍金、薪金、其他福利及
退休計劃的供款 2,275 5,786 7,954 15,802

－股權結算股份支付的開支 – – 5,416 –

已售存貨成本 27,905 60,274 126,168 238,6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 24 68 913

使用權資產折舊 336 519 1,095 1,241

研發開支 7,782 8,464 7,782 27,429

短期租賃付款 192 287 504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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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 10 24 46
    

3 10 24 46

遞延稅項 19 – 19 –
    

本期間所得稅抵免╱（開支） 22 10 43 46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香港利得稅以
稅率16.5%（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
則，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是25%（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25%）。

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利得稅所涉及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所涉及即期稅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為所支出╱支付的
金額扣除期內退還的金額。

7.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按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i)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7,447) (5,692) (30,974) (14,234)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30,272 330,272 330,272 32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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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未假設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及轉換本公司可換股票據
（原因為其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
同。

8. 儲備及非控股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儲備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據
權益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80,678 – 2,303 (1,495) (238,592) 42,894 38,256 81,150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 4,922 (14,234) (9,312) (841) (10,153)
配售新股份（未經審核） 4,500 – – – – 4,500 – 4,500
於一間附屬公司的所有權權益增加
（未經審核） – – – – (206) (206) 206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85,178 – 2,303 3,427 (253,032) 37,876 37,621 75,4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儲備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據
權益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84,988 413 2,303 2,513 (279,674) 10,543 32,478 43,02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未經審核） – – – (5,508) (16,892) (22,400) (14,220) (36,620)
授出新購股權（未經審核） – – 5,416 – – 5,416 – 5,416
購股權失效（未經審核） – – (2,303) – 2,303 – – –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84,988 413 5,416 (2,995) (294,263) (6,441) 18,258 11,817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三年修訂），並在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條文之規限
下，本公司可自股份溢價賬向本公司擁有人作出分派，惟本公司須於緊隨建議分派股息
日期後，仍能償還其於日常業務中到期之債務。

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指本公司發行的未行使可換股票據權益部分的價值（已確認相關遞
延稅項）。計入可換股票據權益儲備的項目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購股權儲備指根據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所確認之未行使購股權之公平
值。

匯兌儲備包括所有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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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方交易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及若干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薪酬及其他福利 539 614 1,945 1,834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無）。

11. 授出新購股權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
若干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可以每股1港元的行使價，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23,000,000

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股份」）。有關授出購股權的詳情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三日的公告中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就授出的購股權確認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開支
約5,4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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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137,039,000港
元，去年同期之總收益則約為 291,024,000港元，降低約52.91%。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30,974,000
港元，較去年同期產生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4,234,000港元增加約117.61%，
乃主要由於（其中包括）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的收益
及毛利減少。

業務回顧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i)
智能廣告及鐵路媒體業務；(ii)農林產品及消費品業務；(iii)供應鏈業務及 (iv)物
業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主要業務性質無
重大變化。

智能廣告及鐵路媒體業務

－ 智能廣告業務

中國房地產市場仍處於慢速恢復階段，其中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遭遇現
金流困境。房地產市場降溫的同時，全國地產銷售減少，導致該行業廣告
收入減少。

由於該行業特有的困難，我們專注於在其他行業多樣化應用我們專有的
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平台，以尋找新的增長機會。我們人工智能系統有
強大的數據處理能力，適合進行廣泛應用，本集團將對此進行仔細研究，
例如在投資決策中應用分析能力以及在其他業務分部中提供人工智能驅
動的數字營銷策略。

該等垂直領域的發展將帶來額外的增長機會並拓寬收入來源，同時在本
集團各業務之間創造額外的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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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媒體業務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開始提供鐵路媒體服務，並在高鐵生態系統內有機
擴張以擴大所提供的服務以及其他旅行生態（如民用航空），積累了廣泛的
專業知識和獨家獲取高鐵資源。隨著中國近期取消2019冠狀病毒病限制，
恢復最強勁和需求最旺盛的商業旅行服務市場出現了重大機會。本集團
正積極物色相關行業（尤其是商務旅行管理）的合適投資機會。

本集團專注於利用其技術能力，尤其是其人工智能數據處理系統，並進行
特定行業的適配應用，從而在旅遊行業建立協同效應。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提供智能廣告及鐵路媒
體服務所得收益分別約為30,340,000港元及119,878,000港元。

農林產品及消費品業務

由於經濟低迷時期消費者需求低迷，對我們農林產品的需求正在下降。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農林及消費者產品銷售
所得收益分別約為 56,000港元及16,295,000港元。

供應鏈業務

在市場條件不利及全球對中國製造需求疲弱的背景下，本集團密切關注感興
趣的行業，把握潛在投資機會，進一步豐富產品組合，拓寬收入來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由於市況持續下行，供應
鏈業務概無產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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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業務

本集團擁有一間物業，包括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樂山市的一處商住發
展地盤，地盤面積約3,111.96平方米（「平方米」）。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約28,251.82
平方米（包含地下樓層），由四個不同的功能類型組成，即居住區、商業區、地下
停車場及設施。

物業商業部分已開始出租，而本集團預期於樓市顯現復甦跡象及政策環境寬
鬆時開始物業住宅部分銷售計劃及出租物業若干住宅部分及╱或地下停車場。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該物業商業部分短期租
賃產生的收益分別約為 271,000港元及866,000港元。

展望

二零二三年的經濟前景或會暗淡，因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財務影響仍屬未
知之數。中央銀行加息對抗通脹以及俄烏戰爭不斷對經濟活動構成壓力。二零
二二年，中國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快速傳播阻礙了經濟增長，但近期的重新
開放為恢復快於預期鋪平了道路。本集團的盈利能力和業務增長受到當前宏
觀經濟狀況的影響。

本集團將尋求韌性行業的投資機會，以便能開發新的業務線。

我們目前的策略是鞏固現有業務線的同時投資於新行業以及其他具有高增長
潛力的業務。

本集團將在未來數月保持對盈利能力的保守和審慎態度。儘管如此，我們已採
取措施減輕經濟下行的影響，並將製定必要的策略並採取進一步行動，以提高
本集團的長期盈利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 9,594,000港元，較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19,339,000港元減少約50.39%。於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值約為29,822,1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67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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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取審慎庫務政策，以維持所需的現金，以滿足預期開支及就緊急情況
提供合理緩衝。幾乎所有銀行存款均為港元，或為經營附屬公司之當地貨幣，
務求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任何超額現金應投資於產生流動收入的工具，而該
工具應由合資格投資經理管理，或根據合資格投資經理所提供的意見或投資
委員會（倘成立，則由至少一名執行董事、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至少一
名必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及╱或財務及投資專業知識及經驗的人士組成）的決
定進行操作。

本集團大部分貿易交易、資產及負債目前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本集
團之營運或流動資金並無因回顧期間之貨幣匯率波動而陷入任何重大困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外匯合約、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
用作對沖之財務衍生工具。本集團密切監察匯率變動，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
沖重大外匯風險。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本如下：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股本 3,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330,272 33,027
  

負債權益比率

本集團之負債權益比率乃界定為負債淨額對權益比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約242.95%（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28%）。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負債權益比率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升，乃主要由於現金及
銀行存款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少所致。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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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的購股權計
劃（「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自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開始之十年期間內具效
力及生效，董事、僱員、商品或服務供應商、本集團客戶或分銷商及本集團任
何投資實體等指定人士可接納購股權，以按照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所訂條
款與條件認購本公司股份。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之股份數目
最多不得超過採納購股權計劃當時或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更新限額當日之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 10%。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合資格
人士授出購股權，可以每股 1港元的行使價，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 23,000,000
股普通股。

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之數目變動如下：

計入購股權之相關股份數目 

參與人士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期內
註銷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僱員及其他人士
（合共）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

二零一六年
二月四日至
二零二六年
一月六日

2.64港元 2,240,000 – – (2,240,000) – –

僱員及其他人士
（合共）

二零二二年
五月十三日

二零二二年
五月十三日至
二零二五年
五月十三日

1.00港元 – 23,000,000 – – – 23,00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購股權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失
效或註銷，亦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
的子女獲授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權益或債務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的原則並遵守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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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張炎強先生、顧忠海先生
及趙新衍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吳美琦女士（董事會主席））以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趙咏梅女士及井寶利先生）。

董事會負責審閱、評估及落實本公司策略及政策、年度預算案、業務計劃及表
現，並可全面取得有關本集團足夠而可靠之最新及時資料，以便彼等作出適時
決策。董事會亦透過對本集團事務作出指示及監督，共同負上領導及監察本集
團之責任，並促進本集團之成功。

董事會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設立三個委員會，即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該等委員會已獲提供充足資源以履行彼等之職責，並可於適當時及
按要求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鍾琯因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趙咏梅女士及井寶利先生）。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會面，檢討
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成效及季度、中期及年度報告。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張炎強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兩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趙咏梅女士及井寶利先生）。提名委員會檢討董事會之組成並
於需要時適當地向董事會提名合資格人選。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即趙新衍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趙咏梅女士（薪酬委員會主席）及井寶利先生）。薪酬委員會審閱及釐定本集團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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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
倉（包括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視為或當
作擁有之權益或短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
記冊或已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
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長倉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及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趙新衍先生 1,750,000 47,378,000 49,128,000 14.88%
（附註1）

吳美琦女士 – 33,792,000 33,792,000 10.23%
（附註2）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讚勝有限公司持有，而趙新衍先生為讚勝有限公司實益擁有人。

2. 該等股份由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持有，而吳美琦女士為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實
益擁有人。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已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



– 20 –

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九個月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其
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
而獲益。

主要股東及其他股東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下文披露者外，據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
員所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
已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內之權益或短倉，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權益。

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
普通股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讚勝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公司 47,378,000
（附註1）

14.35%

趙新衍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47,378,000
（附註1）

14.35%

實益擁有人╱個人 1,750,000 0.53%

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 實益擁有人╱公司 33,792,000
（附註2）

10.23%

吳美琦女士 受控法團權益 33,792,000
（附註2）

10.23%

林順平女士 實益擁有人╱個人 19,900,000
（附註3）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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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份由讚勝有限公司持有，其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其已發行股本由本公
司執行董事趙新衍先生實益擁有。

2. 該等股份由Gold City Assets Holdings Ltd.持有，其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其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吳美琦女士實益擁有。

3. 該等股份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發行的可換
股票據發行給林順平女士。

競爭權益

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董事或本公司
控股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士持有與本集團業
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或權益，或與本集團有或可能
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亦無買
賣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載列之規定交易標準，作為董事進行
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
彼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內一直遵守所採納之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世大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美琦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 (i)三名執行董事：張炎強先生、顧忠海先生及趙新衍
先生；(ii)一名非執行董事：吳美琦女士；及 (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琯因先
生、趙咏梅女士及井寶利先生組成。


